
致：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 CB(2)1116/08-09(05)號文件 

由：準來港婦女關注組 

日期：2009 年 3 月 17 日 
 

準來港婦女關注組 

就 

港府「出入境政策」對中港家庭的歧視 

立場書 
 

本函件旨在作為「準來港婦女關注組」於 2009 年 3 月 19 日出席立法會「研究

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就討論「人口政策及出入境政策」所發表之

立場書。 
 

「關注組」是一群由準來港婦女（「準來港婦女」的稱謂，代表香港社會迎接和

接納我們這群長期持「雙程証」在港生活及正申請「單程証」來港定居的婦女）、其

香港丈夫及家庭組成的組織。 
 

「關注組」一直不滿政府在 2003 年推出的「人口政策」所帶來的不合理施政措

施，亦重點跟進醫管局在 2007 年 2 月實施將「非本地孕婦的產科服務費用調高」後

所帶給我們的困境及不公義情况，同時亦關注持「雙程証」出入境及持「單程証」

來港定居的事宜。 
 

「關注組」認為現時保安局對中港家庭制定的「出入境政策」所做成的歧視是

多方面的。現在，「關注組」將集中討論無理拒絕「準來港孕婦」入境及以「夫妻團

聚」申請來港定居制度的不公平。 
 

「入境處」無理阻止「準來港孕婦」入境 
 

由2007年2月開始，入境事務處推出『堵截「準來港孕婦」政策』，拒絕未能出

示預約分娩証明書而懷孕滿七個月的「準來港孕婦」入境或給予有限制入境。「準

來港孕婦」及其家庭便受到政府以下壓迫： 
 

（1） 當「入境處」職員懷疑「準來港婦女」懷有身孕時，不論懷孕期是否滿

七個月，他們常以審問犯人般的態度進行盤問，亦將辦理入境手續的時

間故意拖長。對於一個正在懷孕的婦女及其肚子內的胎兒來說，是一種

身體及精神上的折磨。 
 

（2） 一些負擔不起在港分娩費用的家庭，迫於無奈讓懷孕妻子逾期居留，她

們終日提心吊膽，害怕被入境處無理遣返，亦不能作「定期產檢」，直

至最後一刻才到醫院進行分娩。 
 



（3） 一些被迫留在內地生育的「準來港孕婦」，由於丈夫需要在港工作，她

們在待產及分娩時，皆得不到丈夫的照顧。 
 

「夫妻團聚」申請來港定居制度的準則不一 
 

    同是與香港居民結婚，但當配偶的國籍不同時，待遇便會有明顯的差別。 
 

    保安局現時分別以「單程証制度」處理「中港婚姻」的家庭，及以「受養人制

度」處理港人申請外地配偶來港定居的機制。兩種制度的最大差異是輪候年期的不

同，「單程証」夫妻輪候時間約為五年；而「受養人」制度的審批時間只需要六個

星期。 
 

「家庭團聚」是人類的基本法則，而婚姻亦不分國界，香港政府更不應以身份

國籍為標準，推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夫妻團聚」來港定居機制，剝削「中港家庭」

早日團聚的基本權利。 
 

我們要求： 
 

1. 入境處實不應胡亂弄權，禁止準來港孕婦入境。當局應立即放寬及改善入境政

策，批准未有確認書的準來港妻子入境，保障我們一家團聚的權利，以及來港探

親的出入境自由和來港生育的權利； 
 

2. 政府立即檢討「單程証制度」，縮短中港婚姻下的夫婦團聚輪候年期至三年或更

短，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向內地政府反映； 
 

3. 保安局與「關注組」、民間團體及受影響人士作出會面，讓局方更深入了解我們

面對香港「人口政策」、「出入境政策」所做成的困擾及互相交流意見，藉此制

定更符合人性，以「家庭團聚」為原則的「出入境政策」； 
 

4. 保安局主動邀請內地公安、兩地政府決策部門及民間團體，在香港召開三方會談，

共同檢視及重新制定更合理的「單程証」、「雙程証」及「出入境政策」； 
 

5. 在香港設立一個中港的法定機制，以處理中港家庭在申請「單程証」、「雙程証」

等證件期間所出現的困難及個別需要。 
 
「關注組」在感謝「委員會」為民間團體提供發言平台的同時，亦促請全體立

法會議員可以慎重考慮我們的真實處境和要求，並督促香港政府及保安局完善「人

口政策」及「出入境政策」。 
 

「準來港婦女關注組」聯絡處： 
 

聯絡人：張麗紅女士、金曉玲女士               

關注組社工：曾冠榮 / 陳偉雄   

電話：2493 9156；傳真：2416 5828；電郵：twpmf@yahoo.com.hk (代轉交關注組) 

地址：荃灣城門道 9 號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代轉交關注組) 


